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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西政办发〔2012〕15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主要职责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

定》经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核，已报区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

二○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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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主要职责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根据《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〈北京市西城区党政机构调整设置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京办字

〔2011〕5 号）精神，组建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(简称区财政局)。

区财政局是负责本区财政收支、财税政策和财政监督、行政事业

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区政府工作部门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财政、财务、会计管理的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、政策和北京市的相关规定，负责本区具体实施办法的

制定并组织落实。

（二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和北京市的有

关规定，结合本区社会发展战略，编制并组织实施本区中长期财

政发展规划；参与本区重大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，研究提出经济

运行调控和综合平衡本区财力的建议；执行市与区、政府与企业

的财政分配政策，拟订和执行区与街道的分配政策。

（三）承担本区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；负责编制年度财

政预、决算草案，组织实施区人代会批准的预算；受区政府委托，

向区人代会报告本区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，向区人大常委会报

告决算；组织拟定经费开支标准、定额；负责审核、批复年度部

门预决算；组织落实年度区级财政税收收入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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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本区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；按规定负责管理

行政事业性收费；管理财政票据；负责彩票资金的管理。 

（五）负责组织拟定本区财政国库管理制度、国库集中收付

制度并组织落实；负责本区财政资金的拨付与调度；负责本区行

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的管理。

（六）负责承办和监督本区财政经济发展支出，政府性投资

项目的财政拨款；参与研究制定财政投融资政策；负责投资基本

建设项目的财务管理；实施对财政性投资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；

负责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；承担财政投

资评审工作。

（七）负责管理财政预算内行政机构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

的非贸易外汇；负责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对本区的贷款项目

的财政监督管理；监督区属金融企业财务；分析研究政府债务状

况，制定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，拟订政府防范债务风险的措施。

（八）贯彻执行国家政府采购政策、法规；制定本区政府采

购实施办法并组织落实；指导、监督本区政府采购工作；负责党

政机关、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汽车定编工作。

（九）贯彻执行国家、北京市社保政策和财务管理制度；管

理本区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；对社会保障资金使用实施监管。

（十）负责管理本区会计工作；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；负责

本区域代理记账机构的代理记账资格行政许可。

（十一）负责本区行政事业单位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考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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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研究建立本区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和评价体系；负责

制定本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办法；负责管理本区

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。

（十二）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关工作，组织收缴区属国

有企业的资本收益；制定并组织实施企业财务制度；参与拟定企

业国有资本管理相关制度。

（十三）监督财税方针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执行情况；

检查、反映本区财政收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加强本区财

政管理的政策性建议。

（十四）承办区政府和上级业务指导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安全生产工作职责

保障各部门、各街道行使安全生产监管职能的必要经费，保

证区政府安排的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及时拨付，建立处理生产安全

事故的应急经费保障机制，加强对安全生产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

监督和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三、内设机构

根据上述职责，区财政局设 22个内设机构。

（一）办公室。

负责机关政务工作；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档案等机关日

常工作；负责重要文稿的起草；负责信息、调研、信访、应急、

政府信息公开、保密、接待联络、电子政务、报刊订阅和值班管

理等工作；负责提案、议案、建议的办理工作；负责机关重要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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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组织和督查工作。

（二）综合科。

编制本区中长期财政规划；拟定并执行非税收入管理的制度

政策；负责管理行政性收费项目；负责本区彩票资金的管理；负

责管理财政票据；负责拟订本区外事财务制度和办法；负责管理

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对本区的贷款项目的财政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法制科。

负责本单位推进依法行政工作；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

性审核和有关备案、清理工作;负责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、协调

和咨询工作；承办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案件应诉代理

的有关工作；负责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初审，组织行政处罚听证工

作;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。

（四）税政科。

负责监督本区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；负责分析税收政策对经

济运行的影响，研究提出应对措施及建议；负责税收资料的普查、

统计，跟踪分析税源变化；参与制定本区加强税源建设、促进产

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措施，研究提出运用税收政策调节经济

运行和收入分配的政策性建议；依法办理税收返还具体工作。

（五）预算科。

编制本区年度财政预算并组织执行，汇总年度部门预算；负

责财政收支综合分析及平衡工作；研究提出财政管理体制、管理

制度的建议；研究提出防范财政风险的措施并监督执行；拟订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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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落实年度区级财政收入计划及本区年度部门预算编制方案；

汇总审定本区部门各项经费支出标准和定额，建立财政专项资金

投放项目库和部门预算滚动项目库；管理预算部门指标；研究落

实区街财政体制，对街道财政工作进行指导。

（六）绩效评价科。

负责本区行政事业单位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工作；制定绩

效评价相关制度；制定绩效考评体系、考评标准和项目计划；负

责对绩效评价工作的监督和检查；依据绩效考评结果提出核定、

调整部门预算的意见；负责管理承担财政委托评审服务工作的中

介机构。

（七）行政事业资产管理科。

组织拟订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制度；监督

管理本区行政事业国有资产；牵头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

置标准；负责行政事业单位产权登记、清产核资、资产调剂、配

置、处置等工作；组织实施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动态管理工作；

参与提出年度预算计划。

（八）国库科。

组织拟定本区国库管理制度、国库集中收付制度；负责财政

性资金的拨付和调度；负责全区总预算会计工作，办理财政性资

金收支结算；汇总、编制本区财政决算、部门决算；统一管理本

区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性资金银行账户，审批区级单位银行账户开

设、变更、合并、撤销等事项；制定公务卡制度规定，组织区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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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单位公务卡制度的实施和监督。

（九）行政政法科。

负责分管部门和单位的财政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基础管理；

管理行政、公检法等部门的经费及有关专项资金；编制、审核有

关部门的年度预、决算，协助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并对预算执行

情况进行监督。

（十）教科文科。

负责分管部门和单位的财政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基础管理

工作；管理教育、科学、文化等部门的经费；编制、审核有关部

门的年度预、决算，并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；协助开展绩效

评价工作。

（十一）经济建设一科。

负责管理本区城市公用事业等政府各专项资金；负责分管部

门和单位的财政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；管理市政市

容、环卫、园林等部门的经费；审核分管部门的年度预、决算，

协助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并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

（十二）经济建设二科。

负责财政性投资项目工程的概、预、决算评审、核定及财政

财务管理；负责财政投资项目预算执行及资金管理；审核和批复

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；负责与相关部门在投资领域的

政策协调；参与制定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办法；管理本区政

府住房基金；管理国有土地收益并监督其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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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社会保障科。

负责分管部门和单位的财政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基础管理

工作；管理人力社保、民政、卫生等部门的经费；编制、审核分

管部门的年度预、决算，协助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并对预算执行

情况进行监督；管理财政预算的社会救济、劳动就业、医疗保险

（包括公费医疗）等方面的财务和资金；编制报告社会保障基金

决算；参与行政事业人员工资、津贴、补贴调整工作。

（十四）企业科。

负责区域经济发展、企业服务和改制服务工作；参与研究制

定针对企业的财政政策，参与研究制定本区企业的财政政策，监

督支持企业发展资金使用情况；组织开展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统计

工作以及年度财务会计决算分析工作。

（十五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科。

负责制订、修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各项管理制度和预算编

制办法；编制并组织落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案；分析报告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情况；汇总编报国有资本经营决算；会同

有关部门制定区属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办法；收缴区属企

业国有资本收益。

（十六）金融科。

监督区属金融企业财务，执行促进金融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财

政、财务政策，参与支持金融企业发展；研究本区政府性债务状

况；拟定政府防范债务风险的措施；负责本区政府性贷款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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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（十七）会计科。

管理本区会计工作，研究制定本区会计工作的有关制度规定；

负责会计法规制度、会计准则的宣传贯彻与组织实施；负责区属

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；负责本区会计人员和“会计从

业资格”证书的管理；负责本区会计从业资格和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考试的考务工作；负责本区代理记账业务的行政许可和代理记

账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；负责区属单位会计委派人员的管理工作；

指导区属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电算化工作。

（十八）监督检查科。

研究制定本区财政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并组织落实；负责监督

财政性资金运行情况，提出加强管理的建议；负责对违反财经法

规、政策举报事宜的检查核实工作；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实施

行政处罚；组织协调专项财政监督检查；负责监督本级财政预算

编制和执行情况；指导监督检查所的业务工作。

（十九）政府采购办公室(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)。

负责制定本区政府采购实施办法；负责本区集中采购目录和

标准的制定；编制政府采购计划；监督政府采购机构依法实施政

府采购；依法审批公开招标以外的政府采购方式；负责定点供应

商的监督考核和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；受理政府采购的投诉

事项；负责本区党政机关、财政拨款事业单位车辆编制管理工作。

（二十）人事教育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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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、组织人事管理；负责

干部工资福利、考核工作；负责干部队伍建设；负责教育培训工

作；负责人事档案管理工作；指导、协调人才队伍建设工作。

（二十一）党群工作办公室。

负责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党务工作；负责机关和所属事业

单位的党建工作；负责全局宣传、精神文明和双拥工作；负责统

战工作；负责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计划生育及献血等工作。

（二十二）行政科。

负责机关后勤管理服务工作；负责机关资产管理工作；负责

基本建设、办公环境综合治理和房改工作；负责全局安全保卫工

作；负责车辆管理工作；负责文件交换工作；负责机关财务和经

费预、决算工作。

离退休干部科。

负责本系统离退休干部工作。

监察科。

负责本机关纪检、监察工作。

四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

区财政局机关行政编制为 113名。其中：局长 1名、副局长

5名、纪检组长 1名；科级领导职数 24正 24副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机关工勤编制随自然减员逐步核销。

（二）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事项另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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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附则

本规定由北京市西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

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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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机构  编制  通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

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检察院，区武装部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2012年 8月 31日印发


